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笙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检举非法与不道德或不诚信行为案件之处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目的 

为落实本公司「道德行为准则」及「诚信经营守则」，建立本公司内、

外部检举管道及处理制度，鼓励举报任何违反道德或诚信经营之行为，

确保检举人及相对人之合法权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二条  检举范围 

1.违反公司财务制度，影响公司财务报告准确性之行为，例如管理阶层 

  或员工直接或间接采取任何行为影响财务报告之真实性和准确性。 

2.违反公司适用的法律和法规之行为。  

3.违反公司政策、制度和道德准则之行为。  

4.侵占公司之物品或资产。  

5.对外收取不正当利益。  

6.公司管理阶层和员工任何形式之舞弊行为。  

7.其它一切损害公司利益之行为。  

 

第三条  受理单位  

本公司稽核及人事单位，负责受理相关检举案件。 

 

第四条  检举管道  

1.电子邮件信箱举报：ethicsreport@amiccom.com.tw 

2.投函举报：新竹县竹北市台元街18号10楼  稽核室 

  公司应将检举制度相关信息于显示之处泄漏及于公司网站揭露。 

 

第五条  检举规定  

        检举人应至少提供下列信息：  

        1.检举人之姓名、身分证号码、立即可联络到检举人之地址、电话、电 

          子信箱。  

        2.被检举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资识别被检举人身分特征之数据。  

    3.检举人提供被检举人可供调查之违法具体事实及证据，并对检举内容 

      负责，不得代替他人检举。  

 

第六条  处理程序及回避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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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.收到举报案件评估陈述内容后，认有调查之必要者，再进一步厘清检 

          举意旨及具体事证以进行调查处理。 

2.若承办检举案件之人员与检举人或被检举人具二亲等关系、与被检举 

  事项具有利害关系，或其他可能影响检举案件被公正调查、处理之情 

  况，承办检举案件之人员应主动回避，检举人或被检举人亦有权要求 

  该人员回避。 

3.检举事件经查证属实，确有违反法律或不道德、不诚信行为之虞者，      

应检附事证报请董事长核定处理方式。若经查明并无具体事证者，即

予结案存查。检举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阶主管，或属重大违规情事致公

司有受重大损害之虞时，应呈报审计委员会。 

4.检举受理、调查过程、调查结果均应留存书面文件或电子文件，并保

存      五年。保存期限未届满前，发生与检举内容相关之诉讼时，

相关资料      应续予保存至诉讼终结止。 

5.改善措施： 

(1)对于检举情事经查证属实，相关单位应检讨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及作

业程序，并提出改善措施，以杜绝相同行为再次发生。 

(2)专责单位应将检举情事、其处理方式及后续检讨改善措施，向董事

会及审计委员会报告。 

 

第七条  检举人及检举内容之保护 

1.检举人之安全应予以保护，若检举人为本公司人员，本公司承诺保护

检举人不因检举而遭受不当之处置。 

2.承办检举案件之相关人员应严格保密检举人之身分及检举事项内容。 

  违反前二项规定，本公司应视情节轻重进行内部惩处。 

 

第八条  检举人之奖励 

检举案件经查证属实且情节重大者，除依法令或公司相关规定处理外，

得依其贡献及所产生之经济效益给予检举人适当奖励。 

 

第九条  实行 

本办法经董事会通过后实行，修正时亦同 。 

 

第十条  修订 

        本办法订立于民国一○八年七月二十四日。 

        本办法第一次修订于民国一○九年四月二十九日。 


